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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

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荐人”）作为深圳市

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态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三

态股份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进行了核查，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接受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情况概述

为了满足公司经营的需求，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拟与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签订《<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为 5

年，月租金为 140,431.86元，具体租赁期限及金额以最终签订的《补充协议》为

准。按照《补充协议》格式条款，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 ZHONGBIN SUN

先生自愿无偿为公司向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

期限为《深圳市房屋租赁合同书》（以下简称“《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或《租

赁合同》解除之日起 2年，《租赁合同》期限为 5年，公司本次接受担保构成关

联交易。

公司于 2025年 10月 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联方 ZHONGBIN SUN 先生

已回避表决。该项议案在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前,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

立董事一致同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本次接受关联方提供的担保为无偿担保，关联方不向公司收取担保费用，公

司无需对该担保事项提供反担保，属于“上市公司单方面获得利益且不支付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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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附任何义务的交易”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本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ZHONGBIN SUN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董事长、总经理、

董事会秘书（代行），通过深圳市子午康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嘉禾晟鑫

科技有限公司和深圳市禾益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合计间接控制公司股份

567,069,37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71.89%。ZHONGBIN SUN 先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定价依据

“ZHONGBIN SUN自愿向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

任”系《补充协议》中的格式条款。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表人 ZHONGBIN SUN

先生自愿无偿为公司向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

期限为《租赁合同》期限届满或《租赁合同》解除之日起 2年，《租赁合同》期

限为 5年。截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召开日，《补充协议》尚未签订，

《补充协议》约定的租赁期限为 5年，月租金为 140,431.86元，具体租赁期限及

金额以最终签订的《补充协议》为准。

本次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公司无需向 ZHONGBIN SUN 先

生支付担保费用，公司亦无需提供反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能够满足《补充协议》的格式条

款要求，有利于满足公司经营需求。本次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系

公司单方面受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影

响公司的独立性，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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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除本次接受上述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无偿担保外，

未与上述关联人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六、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公司接受

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法定代

表人 ZHONGBIN SUN 先生自愿无偿为公司向深圳市大沙河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承担连带担保责任，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提供担保构成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

有利于满足公司经营需求，符合上市公司利益，不存在损害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构成影响。因此，全体独立董事同意本次公司

接受关联方担保暨关联交易事项。

七、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本次关联交易已经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

二次会议、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

意将该项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且

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综上，本次关联交易已履行必要的审议程序，符合《深圳

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以及《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公司无需向 ZHONGBIN SUN先生支付担保费用，亦无需提供反担保，不

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保荐人对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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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三态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接受关联方无偿担保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范 璐 艾 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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